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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訴：國防部辦理嘉義市建國一五六村基地

改建，竟違背原規劃，將 Q、N 及 J 基地標售

，並另購置嘉義市及該市第○信用合作社所

有土地納為改建基地，致損及眷戶權益，涉

有違失等情。 

貳、調查意見： 

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下稱眷改條例）於民國（

下同）85年2月5日公布後，國防部依據行政院85年11月4

日核定之「國軍老舊眷村改建計畫」辦理嘉義市建國一

五六村基地改（遷）建，該村計改（遷）建18處老舊眷

村。該部與○○建築師事務所於86年10月26日訂定興建

工程設計監造委託契約書，嗣於87年4月2日舉行改（遷

）建眷村眷戶說明會，87年6月15日完成法院認證之坪型

、數量需求，88年1月25日核定該事務所提報之細部規劃

階段成果報告書，88年7月9日獲嘉義市政府核發建造執

照，嗣於88年11月18日核定該事務所提報該村新建工程

詳細設計圖說及工作計畫，至此全案興建工程基地配置

即告確定。該部辦理該村改建工程於89年5月19日開工，

93年3月19日完工，興建17處基地、計2,220戶，94年4

月間交屋。本案據訴，國防部辦理建國一五六村基地改

建，竟違背原規劃，將Q、N及J基地標售，並另購置嘉義

市及該市第○信用合作社（下稱○信合作社）所有土地

納為改建基地，致損及眷戶權益，涉有違失等情，陳請

本院調查。本院為釐清案情，除函請國防部就相關疑義

查復外，並約請該部主管人員到院詢問，業經調查竣事

，茲臚列調查意見如后： 

一、國防部辦理建國一五六村基地改建，對於購置基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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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未於說明會時告知眷戶，致眷戶未能預知將來必

須負擔購置土地地價款項情事，肇致該村改建迭生爭

議；對於改建業務之執行，於核定成果報告並取得建

造執照後，旋即於核定圖說時變更設計，發生部分廢

照之情事，顯見其辦理改建業務，未能嚴謹規劃，反

覆變更，均核有疏失。 

(一)查國防部辦理建國一五六村基地改建，與○○建

築師事務所係於 86年 10月 26日訂定興建工程設

計監造委託契約書，並於 87 年 4 月 2 日召開該村

改建基地改（遷）建眷村眷戶說明會。建築師於

規劃初期即提出改建工程範圍之 F1、F2、F3、P1

、P2、P3 基地面臨志昇街間，夾雜嘉義市第○信

用合作社所有土地，如不予購置，將因土地容積

不足，欲建構樓層高度受限，無法提供足以容納

之戶數；又，J 基地範圍內嘉義市所有之土地係

規劃全筆使用，故亦應予購置以納入建築範圍，

是該部於 87年 4月 2日依眷改條例等相關規定召

開該村改建基地改（遷）建眷村眷戶說明會之前

，顯已知情該村因改建需求，將向○信合作社及

嘉義市購置土地一事，惟並未於說明會之時向眷

戶說明，亦未見於改建說明書上載有購置土地事

項，致眷戶未能預知將來必須負擔購置土地取得

地價款項，以為選擇輔導購宅方式之參考。 

(二)次查國防部於 87 年 4 月 2 日召開該村改（遷）建

眷村眷戶說明會後，於 88 年 1 月 25 日核定該事

務所提報之改建細部規劃階段成果報告書，並據

以向嘉義市政府申請改建各基地建造執照，88 年

9 月 7 日獲該府核發建造執照，嗣該部考量餘宅

過剩及眷戶自備款較高等問題，爰以未編列 N 基

地興建經費，採不開工而作廢執照方式，未於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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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建築住宅，之後該部迨至 88年 11月 18日核

定該事務所提報該村新建工程詳細設計圖說及工

作計畫，至此全案興建工程基地配置始告確定。 

(三)綜上，國防部辦理建國一五六村基地改建，對於

購置基地事項，未於說明會時告知眷戶，致眷戶

未能預知將來必須負擔購置土地地價款項情事，

肇致該村改建迭生爭議；對於改建業務之執行，

於核定成果報告並取得建造執照後，旋於核定圖

說時變更設計，發生部分廢照之情事，顯見其辦

理改建業務，未能嚴謹規劃，反覆變更，均核有

疏失。 

二、國防部辦理建國一五六村基地改建，竟延宕聯建小組

編成時程，致該村改建購置基地事項，未能及時提報

聯建小組說明，進而轉達眷戶週知，發揮應有之溝通

與協調功能，徒生爭議；又，對於聯建小組編成後，

關於標售基地事項，是否曾於聯建小組會議提報說明

，迄未能提出相關卷證以實其說，顯見該部對於卷證

檔案管理不當；加以該部未能加強追蹤聯建小組委員

有無確實將重要事項轉達眷戶知悉，以致聯建小組之

溝通與協調功能流於形式，均有疏失。 

(一)按國防部86年11月18日令頒「國軍老舊眷村改建基

地聯建小組設置要點」（下稱聯建小組設置要點）

第1點規定：聯建小組編組委員為：1、改、遷建眷

村列管單位業務主管。2、改、遷建眷村眷戶代表

。3、改、遷建散戶代表。4、建築師代表。5、承

建之營造商代表。6、改建基地列管單位監察部門

代表。同要點第3點規定，聯建小組任務包括：參

與眷村改建有關規劃設計、工程監督、價格審定、

房地價格結算、住宅驗收及辦理交屋、眷戶連繫，

改建工作宣導與眷戶意見反映、掌握改建進度，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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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時提供改建事項等事宜。同要點第4點規定，聯

建小組應於軍種總部完成說明會後編成，並由基地

負責軍種總部輔導成立，小組名冊除函送各相關軍

種單位外，並報國防部備查。 

(二)查國防部於87年4月2日召開建國一五六村改建基

地改（遷）建眷村眷戶說明會，並於87年6月15日

完成該村法院認證之坪型、數量需求後，空軍總司

令部自87年7月17日起多次陳報該部「建國一五六

村改建基地聯建小組」名冊，經該部多次提出「各

單位承辦人納編為委員，與規定不符」之審查意

見，請該司令部儘速依規定編成聯建小組。惟該司

令部迨88年1月15日始完成該項之補正，並經國防

部於88年1月25日同意核備該聯建小組。 

(三)國防部對於辦理該村改建，就基地購置、標售等事

項提報聯建小組說明情形，查復表示：該部於88年

1月25日核定建國一五六村改建基地聯建小組委員

名冊後，經調閱89年9月至93年6月期間聯建小組開

會通知單及主席指（裁）示事項等資料，計召開會

議23次，其開會通知單明定會議程序中之承辦單位

報告，均註記「含建築師說明、德寶營造公司報告

工程進度」等事項，顯然相關規劃及施工進度，均

由建築師及營造廠商於會中提報，向聯建小組委員

說明，至於委員於會後是否轉達眷戶或眷戶因故未

洽，均存在不確定性，且該部於各改建基地遇各項

重大事故時，均向聯建小組說明，並請委員轉達眷

戶週知，但因會議未詳實登載紀錄，列管單位亦未

將紀錄完整保存，致資料多所散失，該部已要求各

軍種加強改善等語。     

(四)惟查國防部辦理建國一五六村基地改建，於87年6

月15日完成該村改（遷）建法院認證後，即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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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師事務所辦理興建工程之設計，然建築師於初

期提出改建工程範圍內購置嘉義市第○信用合作

社及嘉義市有土地之規劃，國防部即依需求分於87

年5月及11月間開始辦理洽購土地事宜，但因該村

改建聯建小組迨88年1月25始編成，致購置土地事

項，未能即時提報聯建小組說明。又，該部對於說

明會時納入改建基地之N基地全部及J基地部分國

有土地，於88年11月間核定該村改建詳細設計圖說

及工作計畫後，認屬改建剩餘地，及將該等土地於

91年6月間提報「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推行委員會」

同意移請國產局辦理標售等事項，雖稱建築師及營

造廠商會向聯建小組委員說明，惟迄未能提出相關

卷證以資證明曾經說明之實。 

(五)綜上，國防部辦理建國一五六村基地改建，竟延宕

聯建小組編成時程，致該村改建購置基地事項，未

能及時提報聯建小組說明，進而轉達眷戶週知，發

揮應有之溝通與協調功能，徒生爭議；又，對於聯

建小組編成後，關於標售基地事項，是否曾於聯建

小組會議提報說明，迄未能提出相關卷證以實其

說，顯見該部對於卷證檔案管理不當；加以該部未

能加強追蹤聯建小組委員有無確實將重要事項轉

達眷戶知悉，以致聯建小組之溝通與協調功能流於

形式，均有疏失。 

三、國防部辦理建國一五六村基地改建，因建築規

劃及降低房地造價成本之需要，購置嘉義市第

○信用合作社及嘉義市所有土地，其購地計畫

及預算之調整，均經報行政院核定有案，核尚

有據。 

(一)國防部辦理建國一五六村基地改建，購置嘉義市

第○信用合作社所有土地乙節，經查： 



6 

 

１、建國一五六村改建基地範圍內之 F1、F2、F3、

P1、P2、P3 基地面臨志昇街間，夾雜○信合作

社所有白川段 80-○、80-○、80-○、80-○、

80-○、80-○地號等 6 筆住宅區及同段 80-○、

80-○、80-○、80-○地號等 4 筆道路土地。規

劃建築師於改建初期指出，如不購置該社所有

6 筆住宅區土地，則因範圍內土地容積率不

足，欲建構樓層高度將受限，無法提供足以容

納之戶數，分別僅可興建 4 及 7 層樓高，相較

購置後可興建 14 層樓高，戶數將減少 68 戶，

因此國防部為滿足眷戶需求戶數及降低該區帄

均房地造價成本，減輕眷戶負擔，爰與該社分

別於 87 年 5 月 7 日及同年 7 月 14 日、10 月 23

日召開協調會進行協議價購土地事宜。 

２、國防部為購置○信合作社土地，爰於第 2 次協

調會後即於 87 年 8 月 19 日函報行政院核定調

整「國軍老舊眷村改建基金」88 年度購地計畫

及預算，該購地計畫及預算之調整案即將該村

改建向該社購置基地案納入。嗣行政院以 87

年 9月 4日台 87防字第 43694號函同意該部所

報調整案，調整後購置該社土地價款計新臺幣

（下同）2,360 萬 5,750 元整。 

３、嗣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軍眷服務處因購置○信

合作社土地案，於 87 年 11 月 10 日簽呈國防部

略以：建國一五六村改建基地與志昇街間夾雜

○信合作社所有 6 筆住宅區及 4 筆道路土地，

該案規劃建築師指出如不購置 6 筆住宅區土

地，可興建建築物樓層高度，有 2 棟將受限，

相較購置後可興建 14 層樓高，戶數減少 68 戶，

經與該社多次協調，該社無法同意僅出售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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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土地，而要求該部依土地公告現值 2.5 倍全

數購置住宅區及道路 10 筆土地。為滿足眷戶房

地需求戶數及降低該區帄均房地造價成本，減

輕眷戶負擔，故予購置，而購地所需支出，納

入造價成本等語。案奉國防部於 87 年 11 月 11

日核定辦理。 

４、國防部與○信合作社於 87 年 12 月 4 日完成簽

約購地，88 年 2 月 5 日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

記完竣。至於購置 10 筆土地金額計 2,360 萬

5,750 元整，其中 6 筆住宅區土地價款 2,113

萬 8,250 元整，依據眷改條例施行細則第 18

條規定，納入房地總成本，另購置 4 筆道路用

地，因未納入改建基地範圍，故價款 246 萬

7,500 元整，該部並未予納入房地總成本。 

(二)國防部辦理建國一五六村改建，購置嘉義市所有

土地乙節，經查： 

建國一五六村改建基地經建築師規劃，為使 J

基地完整，嘉義市所有白川段 14-1 地號住宅區土

地，應納入該基地範圍內使用。國防部總政治作戰

部軍眷服務處因購置嘉義市有土地案，於 87 年 11

月 19 日簽呈國防部略以：建國一五六村改建基地

經建築師規劃，嘉義市有白川段 14-1 地號土地位

於 J 基地內全筆使用，應依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

第 9 條第 3 項規定，協調嘉義市政府按公告土地現

值讓售，核算需購地款 2,213 萬 4,000 元整，購地

所需支出，納入造價成本等語。案奉國防部 87 年

12 月 2 日核定辦理。嗣國防部為購置嘉義市土地，

於 88 年 4 月 2 日函報行政院第二次調整「國軍老

舊眷村改建基金」88 年度購地計畫及預算案時，即

將該地購置予以納入。行政院爰於 88 年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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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台 88 防字第 18763 號函同意該部所報調整案，

調整後該村改建購置嘉義市土地價款計 2,213 萬

4,000 元整。嗣該部於 88 年 7 月 14 日完成購置土

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事宜。 

(三)經核，國防部辦理建國一五六村基地改建，因建

築規劃及降低房地造價成本之需要，購置嘉義市

第○信用合作社及嘉義市所有土地，其購地計畫

及預算之調整，均經報行政院核定有案，核尚有

據。 

四、國防部辦理建國一五六村基地改建，經檢討後

認 Q、N 基地全部及 J 基地部分國有土地屬改

建剩餘土地，爰依「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推行委

員會」決議，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辦理標售

事宜，於法制上，尚無違誤。 

(一)按90年10月31日修正公布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

第2條規定：「本條例主管機關為國防部。國防部

為推動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應由國防部長邀集相關

部會代表成立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推行委員會，負責

協調推動事宜。」同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主管

機關為執行國軍老舊眷村改建，得運用國軍老舊眷

村及不適用營地之國有土地，興建住宅社區或為標

售，不受國有財產法有關規定之限制。」同條例第

11條第1項第5款規定，第4條第2項之土地，除主管

機關自行改建外，得辦理標售或處分。次按90年11

月21日發布「國軍老舊眷村及不適用營地之國有土

地標售或標售辦法」第2條第1項規定：「國軍老舊

眷村改建總冊內國有土地之標售，國防部得委託財

政部國有財產局辦理。」 

(二)國防部刪除原規劃興建 Q、N 基地全部及 J 基地部

分國有土地乙節，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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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Q 基地 

(１)Q 基地範圍內土地權屬 

<１>中華民國所有並由國防部總政治作戰局
1
管

理者計有車店段 70-2、72-1、72-3、73 地號

及白川段 29-1、30、30-5、31-2、31-4 地號

等 9 筆土地。 

<２>臺南縣農會所有車店段 51-○地號土地。 

<３>○○○○○合資會社所有白川段 32-○地號

土地。 

<４>○○○○○株式會社所有車店段 72-○地號

土地。 

(２)國防部為消弭眷村改建疑慮及建立共識，以

利眷改條例能完成立法程序，爰於 84 年間以

「21 世紀住的大理想」為構想於眷村內實施

巡迴座談，「21 世紀住的大理想」於建國一

五六村改建基地規劃 Q 基地，因該基地有部

分土地屬國有，故將基地內國有土地先行納

入規劃範圍，以利估算允建戶數，故配置圖

內 Q 基地有規劃建物，惟未確定興建戶數與

範圍。嗣該部考量 Q 基地內尚有部分土地屬

私有，如欲開發使用，必需購置私有地，興

建範圍方能完整；惟經計算後發現，未將 Q

基地納入時，其餘興建基地可採加高方式容

納戶數，若購置 Q 基地私有地，則將使房地

成本增加，眷戶負擔隨之增加，故該部考量

後決定不列入興建範圍，將該基地改列規劃

剩餘土地。卷查「21 世紀住的大理想」配置

圖確實包括 Q 基地，惟國防部於 87 年 4 月 2

                                      
1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於 91 年 3 月 1 日改制為國防部總政治作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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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辦理建國一五六村改建基地改（遷）建眷

村眷戶說明會之說明書，改建基地內並未包

括 Q 基地，有「21 世紀住的大理想」配置圖

及說明書可憑。 

２、N 及 J 基地 

(１)N 及 J 基地範圍內土地權屬 

<１>N 基地 

建國一五六村改（遷）建說明書之改建

基地包括 N 基地，該基地計有白川段 20-4

、20-8、20-12、20-15、21-4 及玉川段 135

、136、137-2 地號等 8 筆土地，均為國有，

由國防部總政治作戰局管理。 

<２>J 基地 

建國一五六村改（遷）建說明書之改建

基地包括 J 基地，其中白川段 14-1、14-5

、19-4、20-3、20-18、20-5 及玉川段 131-3

、133 地號等 8 筆土地，均為國有，由國防

部總政治作戰局管理，基地內玉川段 133-

○地號則為私人土地。 

(２)依據國防部 88 年 1 月 25 日核定○○建築師

事務所提報「嘉義市建國一五六村新建工程

」細部規劃階段成果報告書，該村改建規劃

戶數（不含店舖）分別為 34 坪型 648 戶、30

坪型 1014 戶、28 坪型 396 戶。茲因改建列

管眷戶法院認證之坪型需求分別為 34 坪型

640 戶、30 坪型 994 戶、28 坪型 392 戶，依

上述結果各坪型餘宅分別為 34 坪型 8 戶、30

坪型 20 戶、28 坪型 4 戶，故所剩之 30 坪型

將嚴重影響基金有效運用。案經國防部總政

治作戰部軍眷服務處於 88年 9月 6日簽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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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部略以：考量 N 基地規劃為 30 坪型 28 戶

（含 2 戶店舖），因完工後眷戶所有之土地持

分較其他基地高，眷戶之自備款將相對增加

，倘刪除興建，將可一併解決餘宅過剩及眷

戶自備款較高等問題，至於衍生 30 坪型不足

6 戶之問題，得以註銷未認證眷戶資格及開

放眷戶自費增坪（34 坪型）等方式處理等語

。該部整體考量以減少興建 30 坪型戶數為適

切之解決方案，爰於 88 年 9 月 7 日核定辦理

。從而嘉義市政府於 88 年 9 月 7 日核發 N 基

地之建造執照，因該部考量無需興建，故採

未編列興建經費，以不開工而作廢執照方式

處理。 

(３)至於 J 基地中白川段 14-1、14-5、19-4、20-3

、20-18 地號等 5 筆為改建土地，而白川段

20-5、玉川段 131-3、133 地號等 3 筆土地因

夾雜玉川段 133-○地號私人土地，致未能方

整，故國防部於申請該基地建造執照時，即

未將該等地號納入建築範圍。 

(三)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推行委員會同意 Q、N 基地全部

及 J 基地部分國有土地標售乙節，經查： 

建國一五六村改建基地，其中 Q、N 基地全部及

J 基地部分國有土地屬規劃剩餘地，改列標售處

分，經國防部提報 91 年 6 月 25 日「國軍老舊眷村

改建推行委員會」第八次會議報告，該委員會審查

決議：同意標售，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局（下稱國

產局）辦理標售事宜，另爾後類案，授權國防部核

定，免提委員會審議等語。該部爰依該委員會決議

事項，於 91 年 11 月 25 日函請國產局辦理標售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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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核，國防部辦理建國一五六村基地改建，經檢討

後認Q、N基地全部及J基地部分國有土地屬改建剩

餘土地，爰依「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推行委員會」決

議，移請國產局辦理標售事宜，於法制上，尚無違

誤。 

五、國防部辦理建國一五六村基地改建，依法將標售改建

剩餘土地所得價款納入改建基金，及將另為購置改建

基地之土地取得地價納入房地總成本，尚屬依法有據

；惟為能化解爭議，國防部對於眷戶所提出損及眷改

權益之疑義，允應妥向眷戶詳實解說溝通，俾免造成

誤解，影響政府威信。 

(一)相關法令規定 

１、按 90年 10月 31日修正公布國軍老舊眷村改建

條例第 4 條第 2 項規定：「主管機關為執行國軍

老舊眷村改建，得運用國軍老舊眷村及不適用

營地之國有土地，興建住宅社區或為處分，不

受國有財產法有關規定之限制。」同條例第 8

條第 2 項規定：「國軍老舊眷村改建資金應以第

4 條報經行政院核定之老舊眷村土地及不適用

營地處分得款運用辦理，不得另行動支其他經

費支應。」同條例第 9 條第 1 項規定：「本條例

計畫辦理改建之國有老舊眷村土地處分收支，

循特別預算程序辦理；歲入按行政院核定眷村

土地當期公告土地現值作價之收入編列；歲出

之編列除原眷戶之輔助購宅款外，其餘部分為

改建基金。」同條例第 13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

「改建基金資金來源如下：一、循預算程序或

由改建基金融資之款項。」同條例第 14 條規定

略以：「改建基金之用途如下：……4、改建基

地內原眷戶搬遷費、房租補助費及地上物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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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違占建戶拆遷……。6、本條例第 20 條第

2 項輔助購宅款補助支出。7、補助原眷戶貸款

支出。……」同條例第 20 條第 1、2 項規定：「原

眷戶可獲之輔助購宅款，以各直轄市、縣 (市) 

轄區內同期改建之國軍老舊眷村土地，依國有

土地可計價公告土地現值總額 69.3％為分配

總額，並按其原眷戶數、住宅興建成本及配售

坪型計算之。分配總額達房地總價以上者，原

眷戶無須負擔自備款，超出部分，撥入改建基

金；未達房地總價之不足款，由原眷戶自行負

擔。前項原眷戶自行負擔部分，最高以房地總

價 20％為限，其有不足部分，由改建基金補

助。」 

２、次按該條例施行細則第 18 條規定：「本條例第

20 條所定房地總價及第 23 條所定成本價格，

依下列方式計算：1、房屋部分：依房屋及公用

建築之建造費、工程管理費、墊款利息、有關

稅捐及其他建築有關必要費用之總額與房屋自

用總面積之比例，分戶計算之。2、土地部分：

以房屋建造完成當期公告土地現值計價後，按

各戶之應有持分比例計算之。前項土地不屬於

本條例第 4 條第 2 項者，應以土地取得地價為

準，包含墊款利息、開發費用及有關稅捐。」

合先敘明。 

(二)查依眷改條例規定，國軍老舊眷村改建資金係以

行政院核定之老舊眷村土地及不適用營地處分得

款運用，不得另行動支其它經費支應，又依眷改

計畫辦理改建之國有老舊眷村土地處分收支，循

特別預算程序辦理；歲入按行政院核定眷村土地

當期公告土地現值作價之收入編列；歲出之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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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原眷戶之輔助購宅款外，其餘部分為改建基金

。故依該條例規定，改建基金資金來源之一為循

預算程序或由改建基金融資之款項，予以辦理挹

注基金。是該村改建基地規劃剩餘國有土地處分

後，除依公告土地現值總額 69.3%計算為分配總

額，輔助原眷戶購宅外，餘均納入改建基金，作

為輔助原眷戶未達房地總價 80％之輔助購宅款

、自增建超坪補償款、房租補助費、搬遷補助費

及違占建戶拆遷補償款等款項。 

(三)復查國防部辦理建國一五六村基地改建，經檢討

後需購置嘉義市第○信用合作社及嘉義市所有土

地，惟按眷改條例施行細則第 18 條規定計算房地

總價時，土地成本價格係以房屋建造完成當期公

告土地現值計價，依各戶應有持分比例計算，若

土地不屬於該條例第 4 條第 2 項規定之國軍老舊

眷村及不適用營地之國有土地者，應以土地取得

地價為準，包含墊款利息、開發費用及有關稅捐

。爰此，國防部辦理該村改建依法係以購置○信

合作社及嘉義市所有土地取得地價，計算房地總

價。 

(四)綜上，國防部辦理建國一五六村基地改建，將標售

改建剩餘土地所得價款納入改建基金，及將另為購

置改建基地之土地取得地價納入房地總成本，尚屬

依法有據；惟為能化解爭議，國防部對於眷戶所提

出損及眷改權益之疑義，允應妥向眷戶詳實解說溝

通，俾免造成誤解，影響政府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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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二、五函請國防部檢討妥處見復；調查

意見二部分 並函請國防部議處相關失職人員見復。 

二、調查意見三、四函請國防部參考。 

三、調查意見函復陳訴人。 

 

調查委員：林委員鉅鋃、錢林委員慧君 

 

 

 


